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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四年四月



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会议方式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4 年 4 月 24日下午 14：00 

现场会议地点：杭州市凤起东路 8 号 4040 会议室 

参会人员：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

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

会议议程： 

（一） 会议主持人介绍到会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及列席会议的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、见证律师以及其他人员 

（二） 会议主持人报告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人数及其代表的

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

（三） 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

（四） 推选本次会议计票人、监票人 

（五） 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

序号 议案名称 

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

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

（六） 股东发言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提问 

（七） 现场投票表决 

（八） 休会、统计表决结果 

（九） 宣布表决结果 

（十）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（十一）签署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



（十二）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



议案一： 

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公司原董事林咸志先生因工作安排已申请辞去公司董事、董事会战

略与决策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，林咸志先生

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、勤勉尽责，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林咸志先生任职

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同意提名陆林海先生（简历见附

件）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

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陆林海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

中所规定的任职资格，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，也不存在被中

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，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

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。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请审议。 

 

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4 月 24日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简历 

陆林海先生，1978年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经济师、高级政工师。历

任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，浙江省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

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，浙江浙石油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

记，浙江浙能石油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，舟山市普陀区委常委、副区

长（挂职），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主任、办公室主任。

现任浙江新能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。 

陆林海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及

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公司股票，未受过

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的处罚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

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

情形。



议案二： 

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 

公司监事会主席周慎学先生因工作安排已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

席和监事职务，监事孙永浩先生因工作安排已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。

周慎学先生、孙永浩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、监事会监事期间恪尽

职守、勤勉尽责，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对周慎学先生、孙永浩先生任职期

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同意提名刘柏辉先生、余功贤先

生（简历见附件）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，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。刘柏辉先生、余功贤先生符合相

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中所规定的任职资格，不存在不得担任公

司监事的情形，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

情形，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。 

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交股

东大会审议，请审议。 

 

 

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4年 4 月 24日



 

附件：简历 

刘柏辉先生，1970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，高级工程师。历任浙江天

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济师、副总经理，浙江兴源投资有限公司计划

经营部主任，浙江浙能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，浙江省能源集

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、战略管理与法律部副主任、机关党委委员。

现任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、首席合规官、战略管理与法

律部主任。 

除上述任职情况，刘柏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、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

公司股票，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

或惩戒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 

余功贤先生，1987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，会计师、审计师。历任浙

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资金部副经理，宁波海运股份有限

公司财务管理部副主任、投资发展部副主任、证券投资部副主任，浙江

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风控（综合监督）部业务管理一级。现任浙江

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风控（综合监督）部主管。 

除上述任职情况，余功贤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、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持有

公司股票，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部门处罚

或惩戒的情形，其任职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 


